
 
 

各教学单位： 

学生因返校重修或补修，原方案课程不再开设，选择修读替

代课程或相近课程等原因，需将已修并取得学分的方案外课程认

定为所在专业年级培养方案中对应的课程，现将 2023-2024-2 学

期往届生课程认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认定时间 

认定时间为 2024年 7 月 9 日至 2024 年 7 月 16日，逾期无法

进行认定。 

二、 认定范围 

本次课程认定包括以下两类学生： 

1. 本学期返校重修并需课程认定的往届生。 

2. 本学期有重修课程并需课程认定的 2024届结业生。 

三、 认定条件及原则 

1.课程是否可认定由方案设置学院负责审核、解释说明。 

2.方案内课程（未修）与方案外课程（已修）的课程类别、

教学要求相同或相近、课程内容相似度在 80%以上。 

3.被认定的方案外课程（已修）的学时、学分必须大于等于

拟认定方案内课程（未修）。特别说明：对于一对多课程认定，被

认定的方案外课程（已修）学时、学分必须大于等于拟认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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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课程（未修）学时之和、学分之和；对于多对一课程认定，被

认定的方案外课程（已修）学时之和、学分之和必须大于等于拟

认定方案内课程（未修）学时、学分。 

4.关于 1 对 2 及以上课程认定，原则上可认，认定原则必须

同时符合条件 2和条件 3。 

5.所有认定课程均要求在同时满足条件 2 和条件 3 的基础上

认定。 

6.错选课程的一律不予认定。 

请各教学单位审核人务必严格按照以上条件审核，以免影响 

该类学生毕业。 

特别提醒：方案外课程（已修）被认定为方案内课程（未修）

后，该课程自动从成绩库中删除。请务必使用方案外的不同课程

号课程（已修）进行认定，严禁使用方案内已修课程认定为方案

内未修课程，如认定，学生无法通过系统毕业审核。 

 

附件：1.课程认定（学生端）操作流程 

2.课程认定（教师审核端）操作流程 

3.课程认定后结果详解 

 

 

                                   教务处  

2024 年 7月 9 日 

  



 
 

附件 1 

课程认定（学生端）操作流程 

1. 登录学生个人帐号系统，选择学籍成绩菜单-我的成绩-成绩认定。 

2. 选择增加按钮。 

3. 左侧为学生已修并获得成绩的课程，右侧为学生当前培养方案的课程，

选择好对应关系后选择替代按钮。 

4. 替代完成后，再打开成绩认定菜单，完成送审。 

  



 

附件 2 

课程认定（教师审核端）操作流程 

 账号为原分配给各学院的成绩认定专用账号，密码不变，请各位审核人

务必妥善保管账号及密码。 

 

1. 凭用户名、密码进入系统后选择成绩管理。 

 



 
 

2. 进入成绩管理模块后选择成绩认定管理--成绩认定审核。 

 

3. 先查看并确认学生申请认定的课程是否符合政策要求。 

 

4. 在待审核业务后面选择审核，在弹出的审核页面选择审核通过或不

通过，然后提交。 

 



 

附件 3 

课程认定后结果详解 

一、 一对一课程认定 

现培养方案外 A 课程（成绩为 80 分，学分为 3.5）认定为现培养方案

内 B课程（学分为 3），成绩库中认定审核通过后为： 

1. A课程原有的成绩记录删除。 

2. 新增加一条课程 B的成绩记录，总分数为 80分（原 A课程的成绩），

学分为 3（B课程的学分）。 

3. 新增 B课程成绩记录备注为“成绩认定替换课程”。 

二、 一对一课程认定（特殊情况） 

现培养方案外 A 课程（成绩为 80 分，学分为 3.5）认定为 B 课程（学

分为 3），且 B课程已经存在一条 70分成绩记录。成绩库中认定审核通过后

为： 

1. A课程原有的成绩记录删除。 

2. 新增加一条 B课程的成绩记录，总分数为 80分（原 A课程的成绩），

学分为 3（B课程的学分）。 

3. 新增 B课程成绩记录备注为“成绩认定替换课程”。 

4. 保留课程 B原有的 70分成绩记录。 

三、 多对一课程认定 

    现培养方案外的 A课程（成绩为 60分，学分为 2）、B课程（成绩为 80

分，学分为 3），认定为 C课程（4学分）。成绩库中认定审核通过后为： 

    1、A、B课程原有的成绩记录删除。 



 
 

2、新增一条 C 课程的成绩记录，总分数为 70 分（原课程 A 和 B 的成

绩平均分，C课程成绩 =（60+80）/2），学分为 4（C课程的学分）。 

3、新增加 C课程成绩记录备注为“成绩认定替换课程”。 

四、 多对多课程认定不予认定 


